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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打造限制从业闭环
沈阳市沈北新区推动22人落实规定

本报讯 食品安全犯罪获刑人员刑满

释放后竟“重操旧业”？这样的监管漏洞可

以被大数据监督精准封堵。通过运用食品

行业终身从业禁止公益诉讼监督模型，沈

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已推动22名食品

安全犯罪人员全面落实限制从业规定，并

联合法院、市场监管部门构建起长效监管

机制，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过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系统间的

信息壁垒，让部分有食品安全犯罪前科人

员‘有机可乘’。”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因食品安

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但在实

践中，由于数据不通、监管脱节，此类人员

违规从业现象时有发生。

今年 3 月，该院依托全国检察机关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将食品领

域审查起诉、刑事判决、行政许可等数据

进行碰撞比对，精准锁定辖区内 22 名符

合终身限制从业条件却未被严格监管的

人员。

发现问题后，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迅

速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组织召开

食药犯罪限制从业协同治理推进会，邀请

法院刑庭、市场监管局多部门负责人共商

对策。会上，检察官通过可视化数据展示

监管漏洞，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分类整改方

案：对已判限制从业的，督促市场监管局与

法院对接落实；对未判限制从业的，依法启

动行政处罚；对特定时间段案件，在行政许

可环节严格把关。

沈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制科负责

人表示，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局立即在许可

审批、日常监管中强化核查，与法院共建禁

限名录，22名涉案人员全部被纳入监管视

线，相关行政处罚同步跟进。人民监督员

全程见证整改过程，对“科技+监督”的办案

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为巩固整治成果，7 月 7 日，沈北新区

人民检察院联合区法院、区市场监管局会

签《关于建立沈北新区食药领域违法犯罪

人员限制从业协作机制的意见》，确立日常

联络、信息共享、联席会议、支持配合、案件

会商、案件移送、信息发布七项配套机制。

法院对新发案件“随判随移”，市场监管局

实时更新禁业名单，企业注册时自动核验

法定代表人及高管背景，实现从判决到监

管的全链条闭环。

孙笑天 本报记者 邵小桐

普法有“方”
守法有“向”

本报驻葫芦岛记者 郑子超

日前，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组建社区矫正宣讲团，

深入塔山乡、沙河营乡、钢屯镇等乡

镇司法所，开展巡回普法宣讲活动。

宣讲团通过以案释法、发放提醒书、

入户走访等方式，为社区矫正对象及

其家属送上一堂堂生动的法治课，有

效提升了社区矫正工作质效。

以案为戒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宣讲团结合连山区2025年度收

监执行的真实案例，向社区矫正对

象详细讲解了违反社区矫正规定的

严重后果。在塔山乡司法所，检察

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

案例，让社矫对象深刻认识到未经

批准私自外出、拒接信息化核查等

行为的法律风险。

针对农村地区社矫对象文化水

平参差不齐的特点，宣讲团将法律条

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制作《致

社区矫正对象的提醒书》，梳理出外

出管理、日常管理等行为准则，以及

违反规定承担的法律后果和特别提

醒，叮嘱社矫对象“每天看几眼，提醒

别犯错”。

刚柔并济
既严管又厚爱

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宣讲团注

重对社矫对象的正向引导。在钢

屯镇司法所的宣讲会上，检察官不

仅强调了监管要求，还对表现良好

的社矫对象提出表扬，鼓励他们继

续遵纪守法、积极改造。

此外，宣讲团创新工作方法，邀

请社矫对象的家属参与宣讲会，明确

其在监管中的责任。许多家属表示，

通过检察官的讲解，他们更加清楚了

如何配合司法所做好监督工作。一

位年迈的母亲说：“儿子犯错已经付

出了代价，我们当家长的一定盯紧

他，不能让他再走歪路。”

送法上门
不让任何一个掉队

考虑到部分社矫对象因身体原

因无法参加集中宣讲，检察官主动上

门普法。在走访行动不便的周大爷

时，检察官耐心讲解请假就医的流

程，并协调司法所优化监管措施，减

轻其负担。“你们大老远跑来给我讲

法律，我要是再不守规矩，就太对不

起人了。”周大爷感动地说。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覆盖三个乡

镇的数十名社区矫正对象，有效增强

了他们的守法意识和配合度。工作

人员表示，宣讲活动不仅提升了社矫

对象的法治观念，还强化了家属的监

督意识，为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75岁的张大爷和76岁的王大爷是多

年老友兼邻居。然而去年冬天一次遛弯

中，两人因琐事发生口角，进而升级为肢

体冲突，导致王大爷受轻伤。案发后，两

位老人情绪激动，互不相让：一方拒不认

错，一方拒绝调解。子女们也都心疼自家

老人，矛盾陷入僵局。

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

后，承办检察官李冬梅敏锐意识到，虽然

案件本身简单，但若“一诉了之”，不仅难

以修复两位老人受损的邻里关系，更会给

他们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为实质性化解矛盾，李冬梅精心制定

了“三步走”调解方案。首先，她邀请熟悉

情况的社区工作人员介入，针对老年人心

理特点，帮助双方平复激动情绪，进行心

理疏导。其次，她运用扎实的卷宗证据，

耐心细致地向双方当事人讲解法律规定

及行为后果，做好释法说理，引导他们认

识到主动化解矛盾的重要性。最后，她不

辞辛劳，前后七次登门走访两位老人及其

子女，耐心倾听各方诉求，努力架起沟通

桥梁，逐步解开两位老人的心结，最终成

功促使双方同意沟通。

7月11日，一场旨在化解矛盾、促进

和谐的检察听证会在银州区检察院召

开。李冬梅详细阐述案情、法律适用及刑

事和解政策，为理性沟通打好基础。侦查

人员、值班律师、人民监督员齐发力，从

“情、理、法”多角度释法说理。听证员尤

其侧重从“邻里守望、晚年相伴”的情分入

手劝导两位老人。

在坦诚沟通的氛围下，张大爷终于放

下执念，向王大爷真诚道歉，承认过错并

表达了愧疚和弥补意愿。王大爷被老友

的诚意和现场多方力量的温暖氛围所感

动，放下了积怨，表示愿意原谅，并恳请检

察机关对张大爷从宽处理。最终，两位老

人握手言和，签署了赔偿谅解协议。检察

机关充分考量案情、矛盾化解情况及达成

和解的结果，依法对张大爷作出了相对不

起诉决定。

案件虽已办结，银州区检察院的工作

并未止步。以此案为鲜活教材，检察院联

合社区展开了面向老年群体的普法宣传。

他们创新采用“家长里短”式的接地气宣讲

方式，结合本案实例，为老年居民详细讲解

故意伤害罪的法律后果以及纠纷调解的合

法途径。通过“以案释法”，清晰传达“遇事

讲法不冲动，平安健康是第一”的理念，增

强老年朋友的法治意识，引导其依法维权，

从源头上预防矛盾激化升级。

F 织密法治宣传网

沈阳经开区宣传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日前，沈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一系列

以“加强刑罚执行监督 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为主题的刑事执行检察宣传活动。

联合普法，为社区矫正对象“敲警

钟”。经开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联合铁西

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在昆明湖司法所

为辖区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了专场法治讲

座，讲座聚焦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教

育帮扶、刑罚变更执行的具体程序等内容

进行讲解。活动中，社区矫正对象围绕自

身遇到的问题向检察干警咨询，干警们逐

一耐心解答，帮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自身

权利与义务，为其依法完成社区矫正、顺利

融入社会筑牢法律基础。

社区宣传，将刑罚执行监督“传出去”。

在经开区三隆社区，该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吕

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真实案例，向社区

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详细解读了检察机关刑

罚执行监督的范围、方式，着重强调了检察机

关在这项监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针

对群众关心的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对象

监管、财产刑执行等问题，检察干警现场提供

了“一对一”的法律咨询和政策解答。

双方握手言和


